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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华县乡村集市农作物种子监管工作思路探讨
洪　磊

（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农业局种子管理站，楚雄 675200）

摘要：农作物种子质量是确保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的关键，关系到粮食丰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进一步规范

乡村集市农作物种子市场、加强日常监管显得尤为重要，就南华县乡村集市种子市场监管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谈几点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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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质量关

系到农业生产安全，乡镇集市是种子销售的“最后

一公里”，农户多在赶集日到集市采购所需种子。近

几年来，随着经营主体的放开，种子经营者数量增

多、种子品种增加，乡镇集市种子质量的监管显得尤

为迫切；山区集市种子经营者流动性较强，经营地点

与时间不固定，季节性经营较多，跨乡、跨县、跨州经

营都有，如何对山区集市销售的种子依法进行切实

有效的监管，让农户购买到“放心种”，是基层种子

管理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1　种子市场现状
1.1　种子市场监管现状　（1）种子监管队伍稳定，

南华县种子管理站现有种子执法人员 6 人，持证执

法人员达到 100%，10 个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有 20
名种子协管员，种子监管队伍健全。（2）种子销售

网络基本形成，2017 年全县有农作物种子经营户

67 户，从业人员 90 余人。（3）种子市场日常检查、

质量监督抽查、种子质量纠纷调解工作不断完善。 
（4）种子法律法规宣传培训扎实有效，生产经营者、

农户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以“打假护农、保粮、增收、促进农产品质量

安全”为目标，结合“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春、秋

季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等专项行动，加大对种

子市场的日常监管力度。一是依托乡镇 20 名种

子协管员，延伸和扩展执法区域，使种子执法监管

做到不留死角；二是对全县 67 户种子经营户按一

户一档的要求，建立档案；三是对全县 67 户种子

经营户进行农作物种子经营备案网上登记；四是

设立南华县“12316”农资投诉举报受理办公室，

为全县农资打假投诉举报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平

台；五是注重农资纠纷调解工作，对发生的农业投

入品纠纷，采取事前积极介入，多方协调，引导农

民走法律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事态得到稳

定，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六是指导农资经营单位

建立健全经营档案，积极推行台帐记录、票证索取 
制度。

2017 年大春生产期间，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从

种子标签、种子经营档案、品种审定及授权情况 3 个

方面进行检查，共检查种子品种 150 个（次），对 6
个标签不符合新《种子法》《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

用说明管理办法》规定的种子品种、2 个未审先推

的种子依法立案查处，有效地规范了种子生产经营

主体市场。

1.2　种子市场经营的现状　新《种子法》实施后，

南华县辖区内农作物种子经营主体不断增多，到

2017 年，在中国种业信息网进行网上备案登记的种

子经营户共 67 家，其中坝区片 38 家，占 56.7% ；山

区片 29 家，占 43.3% ；坝区经营户以批发、零售为

主，山区经营户主要以代销为主。全县年用水稻、

玉米种子 500t 左右，推广面积稳定在 14217.26hm2

以上，市场化种子经营网点逐渐形成，主导了水稻、

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市场。目前在乡镇集

市主要以个体户向农民供种，农民购种基本上也靠

种子零售商推荐用种，个体种子代销户已成为华南

县种子供应主渠道；但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85%
的从业经营人员文化程度均在高中及以下学历，大

多数为小学或初中学历，部分种子经营人员“卖种

不懂种，违法不知法”，不能针对农民的用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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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供种，更谈不上对农民进行科学的、安全的用种 
指导。

2　存在的问题
2.1　流动经营种子监管存在难点　一顶帐篷、一辆

微型车、几块板子，甚至地上一摆，便可以在乡村集

市上销售农作物种子，乡村集市种子流动经营目前

有以下 4 种情况：有证（营业执照）已在农业部门备

案的，有证未备案的，无证未备案的，外州县种子生

产企业（代理商）直接进村入户销售的，在日常监管

中，有时很难辨别，且《种子法》对流动经营行为目

前无明确的监管规定。

南华县地处楚雄州、大理州、普洱市三地交界，

辖区内的一街乡、罗武庄乡、红土坡镇、马街镇、兔街

镇 5 个山区乡镇，与普洱市的景东县，大理州的弥渡

县、祥云县相接壤，在乡镇赶集日的种子销售季节，

外州的、本县的流动经营户便四处出击。目前，管理

人员在对违法流动经营者的监管中，只能进行说服

教育，但流动经营者存在你来他走，你走他售，屡教

屡犯的现象，甚至有流动经营者认为，乡村集市销售

种子行为由市场监管局管理，不归农业部门管，以此

理由拒绝服从管理。流动经营户销售种子时大多无

种子经营凭证和销售档案，种子销售季节一过便消

失得无影无踪，无技术和售后服务，更无销售票据，

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和相关纠纷，难觅其踪，这给种子

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干扰了种子正常的生产经

营秩序，不利于维护种子质量安全和种植使用者的

合法权益。

2.2　种子质量纠纷取证难　2017 年南华县农业

局种子管理站受理种子质量投诉 4 件，在调查处

理中存在取证难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没有保护好

种植现场；无购种发票；一些经营户没有建立健全

的经营档案和台账。农户因拿不出购种凭证，索赔

无证据，造成的损失得不到赔偿，权益得不到充分 
保障。

2.3　监管队伍建设不到位，投入不足，手段滞后　

由于和渔政执法、农业综合执法实行“三块牌子一

套人马”，存在着编制少、工作人员紧缺、队伍老化

等突出问题；多年来种子执法监管经费一直没有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缺乏必要的执法经费保障，加

之经营户多在山区（距离县城最远的兔街镇寅街

集市有 230km），点多面广，山高路远、交通不便，

导致很多种子监管职责和任务难以真正落实到 
乡、村。

2.4　流动经营户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存在的问题　

一是品种通过国家审定，但适宜区域不包含云南区

域；二是通过其他省审定，但未经云南省审定或引

种；三是通过云南省审定，但适宜区域不包含楚雄

州；四是省内其他地州特审品种；五是种子生产企业

（代理商）在新品种展示后，未经审定直接将品种进

行搭售。

2.5　无全国统一的农作物种子信息查询系统　虽

然每年对种子进行质量抽检，但由于经费有限，只能

对有代表性的品种进行送检。在日常监管中，由于

无全国统一的种子信息查询系统，无法对种子审定、

生产经营许可、标签标注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特

别是省级审定的品种。种子质量监管工作浮于表面，

监管的效率、效果受到了影响。

3　对策
3.1　加强宣传培训，提高种子经营者责任意识　大

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要农作

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种子生产经营人

员的法律意识，增强其诚信、守法经营理念；每年结

合各种科技培训会、推广会、现场会，加大对农民群

众的涉农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使农民做到知法、懂

法，在出现因种子质量原因造成的损失时，懂得如何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2　保障经费，加强监管　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

持，将种子市场监管、质量抽检、生产经营执法监管

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不断改善种子全程监管

执法所必需的装备和条件，做到有机构、有人员、有

职能、有场所、有设备、有经费和有作为。

3.3　建立统一及时的全国农作物种子信息查询系

统　建立更新及时、内容全面、权威性强、方便查询、

开放式、免费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查询系统，从品种审

定、生产经营许可、种子标签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合

法性、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种子查询系统的建

立，对于加强种子质量监管，保护种植者利益，打击

假冒伪劣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3.4　将流动经营行为纳入监管　完善相关规定，将

流动经营种子依法依规纳入监管，对在乡村集市进

行种子经营活动的人员，在乡镇一定范围内可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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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销售证。销售证分正本和副本，正本在固定经

营点挂牌销售，而副本可在销售范围内流动经营，便

于市场监管识别；销售范围外，不允许设立无固定经

营场所的流动摊点进行种子销售；对于无证（销售

证）未备案的流动经营户，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以

此保障种子质量，维护乡村集市农作物种子市场的

正常秩序。

3.5　及时处理种子质量纠纷，确保农民群众利益　

坚持“依法护农”的宗旨，完善种子质量纠纷受理、

调查、处理、调解的相关办法制度；依托“12316”电

话，以保护农民的权益、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去

服务和监管，才能保持新的生机和活力；构建种子质

量纠纷调解平台，认真、耐心倾听农民的诉求，并及

时受理，做好种子涉农纠纷的调解工作，把农作物种

子纠纷化解在基层，努力减少群体性上访事件，维护

农户的合法诉求。

乡村集市农作物种子市场是种子销售的“最后

一公里”，依托“放心农资下乡”、“农业科技下乡”、

“种子执法监管年”等活动，不断加强乡村集市种子

质量监管，将优质农作物种子送到种植户手中，促进

种子市场秩序健康发展，保护种子消费者权益，确保

全县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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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作物种子市场的品种管理
盛焕银　徐　艳

（江苏省新沂市种子管理站，新沂 221400）

摘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农业部颁布的主要配套法规相继实施以来，对种子管理工作特别是品种管理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种子市场的品种管理工作，对现阶段品种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农作物；品种；引种；备案；测试；管理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产

品市场需求已经从保证数量向质量优先转变，农作

物的产量不再是评价品种的唯一指标。对农民而言，

品质和产量两个因素将被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而

农作物品种是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首要因素，

加强农作物特别是主要农作物的品种管理至关重

要，管好了品种就管住了源头。

1　新形势对农作物品种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社会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品种应用的市

场导向发生了变化。农作物由过去过分追求产量，

基金项目： 江苏省农作物种子安全监管服务项目（2017）

逐步向注重品质（营养）、节约资源、减少农药化肥

投入、提高效益转变。稳产、优质、抗病、适宜机械化

收获的农作物品种更加具有推广前景。

1.1　农产品市场需求对作物品种提出了新要求　

农产品供给的数量（产量、储备）与质量（品质、营

养）将按市场需求生产，品种更新是提高产量和改

善品质的主要手段。为了适应市场对农产品优质优

价的需要，要求推广稳产优质、营养专用的作物品

种。而农作物产品分类及评价指标相当精细，对应

的作物品种类型也十分复杂（以主要农作物为例，

详见表 1），这就要求在品种推广上要科学筛选，合

理利用。


